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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購交易的會計處理，攸關財務報表所呈現的結果，甚至可能影響併購決策。投資人在看公司財

報時，對於企業合併相關揭露，常看到收購者、移轉對價、商譽、廉價購買利益等專有名詞。首先從

會計來看如何定義企業合併。 

  何謂「企業合併」 

  依 IFRS 3「企業合併」定義，係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取得控制的交易。收購者取得的資產及

負債，只要符合業務的定義，就須適用企業合併的會計處理；若購買一家公司不構成業務則非合併，

應適用資產取得的會計處理。企業合併多以支付現金或發行股票取得對另一事業或個體的控制，應以

收購法進行會計處理，原則上被收購者的資產及負債皆須以公允價值（除少數例外）衡量並入帳。 

  「業務」的定義 

  要被視為一項業務，簡單來說併購必須買到投入及重大過程，且兩者共同對創造產出的能力有重

大貢獻；所謂產出包括出售予客戶的商品及服務、投資收益及其他收益。如 A公司擁有世界各地配銷

X產品的許可權，包括相關智慧財產，今 B公司向 A公司購買於特定轄區（如 B國）配銷 X產品之專

屬再許可權及相關活動與資組合，包括原料供應合約、製造 X產品特定特殊設備及書面說明、製成品

存貨、客戶合約及客戶關係及客戶誘因計畫。 

  此交易是否符合會計企業合併：因 B公司可在 B國產生銷售 X產品收入（有產出），其所購買之

智慧財產、原料供應合約及特殊設備等（投入）及 X產品製程（過程）對生產產出能力有重大貢獻，

且無法輕易被取代（B公司購買重大過程）；因此，B公司購買的活動及資產組合符合業務的定義，應

按企業合併處理，採用收購法。 

  「收購法」之應用 

  企業應採下列五項步驟（圖一）執行收購法的會計處理： 

  首先，企業合併的會計處理一定只有一個收購者，被收購者可以是一個或多個，因只有被收購者

的資產及負債會以公允價值（於收購日之公允價值）重新衡量併入收購者之財報，因此辨認誰是收購

者、誰是被收購者相當重要。 

  原則上，併購後取得合併後公司的控制權者即為收購者，通常支付現金之一方為收購者；若透過

發行股票換股合併，發行股票那方不必然是會計上的收購者。在決定誰取得控制權時，最直接的考量

即是合併後誰取得超過半數的表決權，但還需要進一步考量，是否得以控制合併後個體的營運及財務

決策、是否可指定或更換董事會席次，或得以掌控董事會多數席次的投票權等，以判斷誰為收購者。 

  如何將支付的對價（移轉對價）分攤到會計入帳的各項資產及負債，實務上稱為收購價格分攤

（PPA），是企業合併會計處理的核心（圖二）。 

  圖二左代表被收購者股權所代表的價值。其中移轉對價為當次交易所支付現金或發行股票之公允

價值；先前已持有被收購者之權益，則是指在此次併購交易前，已持有股權之公允價值（若先前已持

有部分被收購者之權益，稱為分階段達成企業合併，先前已持有部分應按收購日之公允價值再衡量，

因而產生之利益或損失，立刻認列為損益或其他綜合損益）；至於非控制權益，則為未取得之股權價



值，原則上應按公允價值衡量。圖二右代表併購交易中被收購者 100％的資產及負債，除少數例外，

皆以公允價值衡量，應特別注意被收購者先前未認列的無形資產及遞延所得稅的認列。 

  假設 C公司以 600萬元（內含控制權溢價）購買 D公司 50％股權（移轉對價即相當 50％股

權），先前 C公司已持有 D公司 20％股權（公允價值為 200萬），交易後 C公司持有 D 公司 70％股

權；而非控制權益即占 30％（公允價值為 300萬），三項加總為 1,100 萬，所彰顯的即是 100％的股

權價值；D公司資產及負債經公允價值衡量後分別為 1,500萬及 800萬，取得的 100％資產及負債價

值為 700萬（1,500萬-800萬），100％的股權價值（1,100萬）高於所取得的 100％資產及負債價值

（700萬），產生之差額即為商譽（400萬）。 

  倘 100％的股權價值低於所取得的 100％資產及負債價值，則產生負商譽（即廉價購買利益，於收

購日立即認列為當期損益）。商譽代表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

產。商譽組成應為預期自合併收購者及被收購者淨資產及業務所產生綜效之公允價值，或是來自被收

購者目前業務之繼續經營個體要素之公允價值；但實務上經常會包含因錯誤評估對價所導致收購者支

付過高的對價，將造成商譽日後的減損，應特別注意。 

  併購的專業和細節高度複雜，因此多半仰賴外部獨立專家的鑑價報告，實務上執行起來更是複

雜。 



  


